TR NE S ERAE G A

1147 & 5 F %41475.
B 4 AREAECRETRET

o
w4 2%

PO A TR A TR R R R SRR T B A Hi
2 (114& BB RE F 5497155 ) > A fad)idde™

B =3

-%Q‘J:Z‘EH%JG ﬂ% A '}" '/“?‘PE/Z‘ ‘37 z -+ - l'f7 2t ’\ZZ"]}&F%‘% /ﬂ"/z’f i

B A
PR S ey EMEJ; 50 o dek A& AT R G H AT

E] o
TFz2Ed

*‘%ﬁ PRER CERE BRTLEGEEPEERRA
MRS R ER Y TRE, WA FEEEFREA
& '(_r'

RATHAL O %2 TR F > BF
o TEBPED 23 P > & %2729 T2 2 p
F L R TREREREALY | A KR40 T P

B gl

fdﬂv‘}%’g

s N E WL Tf’l/«ﬁ-}-‘fv\AJ‘*#”' b B ARIDSIH g
Zal R RS e (i) e
=~

Rk 3ot 4 B 2 499 4 0 45
ER3ER2IE ~ K1 E] -3~ 4%

M RiE % 181 % 158
2 BB /]Uﬁz\ $Bl2 9112121421922~
24 ~ 26247575 > = 11?54?‘,'%‘1'—; ZF191E 5 158 ~ &

200 % 138 > @ Jo e i2 % 410E 2 2E 2 da ik
AL B o

Otz 15 BRIBSEF - 0 GAN P
F%‘ﬁﬁﬁﬁéiﬁﬁ’%&gr,é’



Bttt gz 2BIMBLF AL L BT LB
AEOFHBM ALY BAFHRLE L BN BRI
BLazoo PNk PR T MERL EF S -

GAL G R RBLA C BEILE T A 0 AR L LR S BT
Bh 2 w0 L5 - FET ERRE AT R
M= Be o 2E o FRsRE 2k A % f@;&%{ﬁigg o

P2 - 17 5 Fﬁﬂi‘ﬁ%z" P2 Lo L RGARE R i
RO GRS 2R I B A TR B ),f&@*fro

B F ke r LEPG ﬁ@%&a’w IR
R U L rm,wwﬁﬁéﬁAfg
LOBHMBLAABAFTR B2 HACE BN LB
FFAPAAFE D RAFINRFA A L4
mEIERTE 4 FFAE 0 PR EE Ry AE AR
AR ARG T L p e pehs LR
’%“f‘ T2 AER G FHNERY pFEASLE g BT
Akl B (L% %307 ) - iRk Egded » 977
zZ_ zl

| > Syt $1 0 £ 2 3T E AR -

. Ji’%’ﬁr%4ﬂﬁ;¥lmaw5u~%3ﬁ‘\¥45M;%2ﬁ’
"‘uﬁ;?% A feP e A 2 o

w‘wkﬂﬂﬂi;m"»agﬂiiiiﬁf ¥ PpA=20p poe AMdE )Y
PRk PR ABRY - FAEE (R A) -

P = EN ] 115 # 1 ! 13 2

MNEFRI R 2 F RAH

i

b=

oA PRAZLRIT R 820 pow AT T pf;;Fé_HJ\: . ¥
8 Hoh feik b RIR K o b R RS (520 P

p
BEReEETEAZAEKGEA) T )
& L Ao AT R B
» H PR 2 2 E R R LR BT

%‘;
=
|
)
i
e
38
ft.
TR O o R e
_‘::‘{\i 7\



v & A B 115 = 1 ’ 13 P

i

RN THREZTREET Ew b A RRME

114% A F %4971 5
it T

S5 e 1 Wosm 1 E 2z 4L a Yo
3 oy R uk X 4=y =¥ —
7 ! F = lé: AN = A B

FAREFER BATHREEZE
%"i"} 5 P o R RE R E EIRT AT E E A Ao
-
FPREEF
-~ F9%p AHIISEY? A4 114#07 0k o %Mﬁ Rl
OO%FOOROOO*#HI & E (& -2 }@'il_i”l LJS)
FEAAREEOO (£ *"*’fr“ﬁ%%ws’w% ) i
AR ERNEEZROO (& ‘ﬁ?ﬁﬁ%%’fﬁ
A"*)Paiﬁfa‘i s B AL s By s F# IR N E
FEME RN A2 B AT RIS T E I R
%“m% PP PORLFERFPN L S EE AR TASZ
FIE > A PEEE - 2o )y B AT R
T Aot Lr—rEW R S OQ % OOK0000%.31
Befril BT R R H 0 oAb 3 kT % Threadst > 1
Yot £ ”TT\*E%/*uOOOOOO 000000 ~ 000000000 I S s
2L ENF o aFAREL CRFOO & (3% >
GRS 2 TIHEEE A F) ~ [GHERZLXXXX_IXXXGE
Lo THESE) s U2 NE R F A T 75
%A* ) fPAL 3113897 ~ 114850 AAE AT 2 LR At
FHETEE T RS T A RAS 2 B P
Hpg2adabeg s 8 wz_%_;% AT 114267 23 P 4
X5 FENTS o
S REAL D A RERR Y LY - A REEL Y

=R



I

?’ﬁ':o
FEIR T TP 2

B (- ) MEFENWERY kb AFH A 2 p
B (Z) 2IFAAANERY AR A 2 dp78
(=) #2 r&52000000000 ~ 000000_000000% # 4orq & #1
FLMEL SR FZETRARETAL AR R 2 [GHREL
000000_00000.00.00F & £ ® ~ &+ &7 § 2 £ 2 FpFid
SR Line =8B ~ 27427 § 2 £30]14#67 23p 2
Line¥t:=# B ~ 42 **Threads}+ & %.000000_000000% #

Heordn iz 22374 AP 2R ~ 237 A2 B
Threadst & %:.000000_000000 ~ 000000000 <= 2 45> %
EERETE MR L P B R ARG > H RS R
T o
AL 230 £ 13249575 > 2 %hEF RRGEP 102 5 31F %
238 ~ 1 %1 ~3 4% > @ ol 5 1815 % 138 2 F »5 fT i,
B RE AL FEITINTITI2 14_-L 19~22~24~ 26
ZATHT S > N RE R BAFTAREERZS19ES1E ~ $206%
F138 ~ FAliE2 o a2 {1 B A ﬁn"ﬁt&‘% ° A AW
AR ST E O BN RUBRITLIFER B BEEFA
Fér 2T Fh-2F RlEiFi2 b MBi&siEs 28

T%Wﬁﬁ«é»ﬁ—zmy%;iﬁgﬁﬁmaeég

A€ BE D ARG BER B ET LBl

FAIRE r% PR e RRE - LI ISEdE SRS S

=2
Yo PP I LR ST

9 TR A SR BL2ASA S T e 71k N 3091 % 197
2R ER L 2 A SIS 1020212352548
TA9F ek 310 F 22 e EFBE R R0
B BALERA e d LR SR T ARE R
E’#F‘J’E‘»"%AL_}}-‘IB”QLF] o T3 e 87 & —5—'\:}%?3:&3}}.
AR R T p o g ERAERARE LR



EtR g A ‘J}Zj% G AU N W N O LI ok S
FFAERNM T e E AL 74 p ¢ hThreadst % ~ 1
FEoLL %é%**@ﬁﬂmﬁxgmaﬁkg_ég e
T RRE TR BT PG C SME- LRy

333’;$4%&%ki” R RN BT T R (%

%;%.4 *18F ) "’1“5 oo Gk R R P

BE o g ﬁ’?ﬂﬁﬂ%ﬁ@ﬁw§%%€41
= 4 2L >

&
q

& F“ "\ ’ Eg‘\'—':\.‘»&}t 2 // P 2\?<f,’}—§-
7R

3 3
9?**?%’W*WW;PWE L DCF 3 92
SR GRS P A - R Mo s B b ek

i o £ Y 72*7‘3&?"%/5‘;144\ s 13 ngg{gq o
2 F e E ¥ AL B 19F Bna b 2]k -

L 4

i
)‘
=
[E—
[U—
—~
JH_\\
[—
[U—
(O]
pan)

i
:\}q}
Tk
o
=
=
~

i
M
¥ Ok
=
TN

24 2

e
3\,
s
Tl
[
\JFP:

B A PO R H 190

Ao BHMEHB AT AL ARSI 5 F 6 FE 1 WA

TR F B B R AT L - K

— N EmP T

:\ﬁgi&ﬁﬁﬁ*ﬁu%ﬁaﬁﬁ’fQﬁﬁﬁéaiiﬁ
35 o

?‘ﬁﬂﬂ tﬁ%#zé” 2
FHREER EH LSS S0k &
TZFEL

\l-\-_
—H
o
ETIRS
o
-
\‘_.
MNP
It 4O
?r\-
N



M FEAEERART o

RS ARErE A F AL R DAY T AR
T2 g2 &1 B i d 8 g F A2 pg i
2 RIE A A A TR

i A ’*"ﬁ"é/é % 207%

I
k']

>~
(“

‘ N
o>
‘=
N
2
ot
[pai
o
> g
AN
3%
(-
(w
o
o

fi
k!

f~4

\

\’L‘fl%/\ﬁi&ﬂ}‘gé o
A z»%,ﬁrﬁé w78 o A *
EE,\‘: f@z"f’l%|L’f ’31‘1:"'

BT ek B ALIE

AMEA e ANz AR E2 IEAFTE A2 TE Ak E 6
xR 1 aE % 1b iE~ % 16 iE~ % 19 iE % 20 R 1 R
RE P A PR EIFPHRES 2] 1 3
RS RAAFE NG A K A D E T MRS @ R
WL FEANTHE -

~

w®
St
mi



27

HES B 412 % 3%

7 ;zbﬁ]g_}}?m@%ﬁ;; ,j%,uAg{ \_E"'ifﬁ~3_£ - = [
Mo~ ErERpRL N H w30 i A);.‘ﬁT eI I | T‘Ei/fﬁf
L e eI S Tfllf%éi— sz A B BRI p

LESTEEIR £ 5

o
%
3
%
‘«‘i
A
¢
g
ﬁ
>~
o

4

SN MEFH T BB NEBITE T A A A
St B RS IR s o N A E R L T o

SOHBITALEL P A B R A pdrd
RbApifz 5 b iv e
R B R R R B R RS

BEFRE

HEFITALERY

7 Hf£4%ﬁ‘
His P& o

|

o

@ ETIRS
fa
mls
RS,
47'“#

I=q
4

8
-_\

4

s@ oy
&
4%

= (>
ETIRS
St
o

K

;~®%£K%%éﬂﬁ$%ﬂ?§iﬂ&§%§o
METERATRAAGERL  HE S8R
HETA 2B E A M AR EEFTAAE L EH G
Rrr2 A UM EF RS IEF H LR BN
BEMzZ LaxEas- oz d R AUPEEPF2RBEAE

%

3 RSN T SR
?m&%w¢¢amw

FRBSET S H e | E0TFHRA - oS Ep
%friﬂ;ri 10 ™84

F‘

7,11’(

HALENAL B e R K o A b £ T B
A F R AR EPATE R 50 AT 4 o



(%227 4] P20 k)

g 3
N
B P w R B AN BREFY BRI FTMF [ Ak L
AEENE R 28 R
&f{;&?

k2 R 5000000000000 ~ > 0T BRI 311467 110 T = 9394 3F

1. S 5 A& [P AR |2EL1 PR i X v BE:
x Pl B A F AL R
2. [Fint AR BASE AR BEE2 (2@ Bl o
ey RV AL E | R PP
32 Pk K en T
fa o
3. * A= 2B |73 +E4-1 L e H
s B g P2
A, R B Hhdreh F5AL R BRIl [READ L et
% A K P * o & B P2

e hA AR
g2 e
SER I G 1
F Frw R

R L o

b. Kk¥EE e [FA*2B® [BEEF] (@41 (i fe
2944F # L% K | B g 0 * @ & pF P3
294 % e B 5
R A
29447 # R A
FiBiL kA
6. 7 ApElcE BRED [RED FAI6 k2
28T R ERFPLD th& 5L

7. WEHERE-TIARE A (BB BRSO
/T&f(g&"%fiézr% R g Fin %W E PG

BAGRE e izdp T
ES T i

e
ki
| =

$N\R



(\ER)

B ing R
R R E -
15 5 neg ?

Pl 2 AR
thiff Wil
LA KT G
EAR S

FFB A'L‘ »

2R

x5 3 pr

%

F oA BB
A
BAaR o Bl £
FIES S
g v e R
Tl g
vE 9 in i R AR
B oeadz87 0 i
7 AR EE A
§ 33
RN XERE
- i RTermE

BRI

= % 3 pr

sl f‘iﬂ:
e

10.

7;3—

# W

15°] P

T EG 3 A

,L,

et B

11.

M-

ﬁ-‘f

EA TN V3
o+

=

{«
5§ %
1 £ 3
TR R vk
PERSREN

P FER % T4
s e i |

N4.¢

N

"
5

?K?J‘l}lg_»‘,:’
— 'rAJ»g—ﬁ

dp ¥ PRARE

B B
16-] p*

’\:"pﬂ.4 1

P9 ~ 10

B 4R 4R
]B; A A#" pE/Z-E

12.

(F v B

000000_000000
)
45 3R

Rl A R
FE i h e

B 4

RGNS

L

4 #4-1

P10

ISR F 7 UBES
A TR R

13.

(& &7 R
000000_000000
)

ékﬁi‘r'iﬁé‘f’l’k

BRI |2

15°] P

#4-1
P11

WS R A




(\ER)

el 9
14, |PVPP =iz g WA g L |33 %41 L i X v I BE:
i i P12 B A T k2
15,  [indeig Ak [BEAL ARES L A1 B2 e
BoAFIecy k3 b/ % P13
ek
16, |inrdrg A phAS e BRI (2 EAD L B (R
okl BodFIeg |33 5/ P13 ¥
17. |#3# (tag &~ (BRI |21 B -% B
£) 61/  [P13 T B
A+ 20

O (%%
) o IR
d kg
oo s P&
RN
T 45
v iR
R SR e

B g eg

18. A EEAE [FuRAY BREFED [2HELSD B
F A Aok A E AR b P P14
AR B2 SRR
fyed s

Rl
Rl
| =

,_-%Z:m
19.  |RF 0 SAvRE |FPASR BRI |4 EA-1 Rt e
7R EDS 4-] = P15
800 ~ e &
?
20, A ERR Ao Ry BR € BB |[EEL] HEReA S S v UPES




PFigER 2 E |[Fhe 9 Wl PL6 e B
B R R R RGERE
f@

21. |23 TE Y iy (BRI 2 E] B 3 7 A2
7 4.1 PLT B

FITR G
S
G
BACR
(EHA 2
FAE YR
)

22. P2 RangAl pe g (BRI 2EASD BE 2 PHESEr R
B gL (BEBE (LR PI8 s 23 A IGUE | 4 TR skik

A S R 0 g
A e L2 2

7T

TR ITRR

*)

w2 12 & 52000000_000000000000000% = > 2 B B Rdp 11462 21p T =910

N\ 24

e

23.  |F RO A
B

)
M)
Y

2 %4-2 iR N v PES
P6 ERRcEl:

A -
a ~
™
¢

Y

S L
pz
-

|
& &
ét

T e B 6

Z’ +

i 8 1R

A

24. —géfzi,?u{ BRI 2 EA2 KT B PRSP
Bk P 5 PT A R R
i A3 D RIE R B

O 4 5k B
TAFL I B

25. - FFEO BRI 2 EA-2 N ARES
o A R2R U EpE P8 ERC

kT g0
’ '@J--‘ﬁ * &

Mk T -

e 45
g ik ch

R
+
|
>my




(\ER)

w2 5000000000 » o T B RIFE R4p113# 97 2p T =80l 4 F

26. |73 45 A+ BRPED |2 EL-2 R haR i S A LPE:
bl Pl A FoR 2
27, PRAF R |FRERS BRED 842 ik (B2
BT )AL A 5. Pl ¥
28.  |Fvpp oz | iﬁfu{t BRI |2 E4-2 L& R
G R 7R RRaA b B P2 K
Nk AR
HE ey A A
pInE
29. |2 RFALE |FRERG BRI 2ESZ2 LK (R
FATA g E HAS b P3 ¥
30. |73 EnEAL R ERET [ E4-2 L& (R
) bl P3 ¥
3l |- EREI A |FRERS BRFD 2E2 Bk R
R R E AL b/ B P4 K
S A
7
32. OO0 (GG [FroEidy BRFD 22 ik (B2
¥) 2- B2 ¥ RALw B P4 ¥
¥ E
2 ooom R
OO & » %
2 - &
o4 - B
o U AN
POOBRE &
i B2 — o
- R AE
B REFR
1 x1O0O
A
33, |EA G ER T U BRI A2 ok (R
A FRER PR 1] g% |PH T
34. P X EHFT A+ Eind BREED L2 LK (RS
FFAIED R 13- P9 T
#+=—7




[0 S
35. OO (£%) [BAXfe BRI (2342 Bik |k
N ST A | 3% % P10 ¥
13
(R FRE
)
36. |73 OO [FAXIe PR | E2 et e
PPA S T O 4= 2 [ (1)
EX R i P11-1
R
37. P REEARL |Rs TR BEE [RE-2 i et
R ek B A b= % pF [P12~13
38. €@ 2 BER EBRAL BRI |[2ELS2 R et
EziE px R P13
39. [EIAMERE [R- TASY O BRET RELA2 L 2t
BF L TTp f iid hx %P | (1) Pl4-
1
'r»p_e_4 2
P15
40.  |[* = FOUBAL BRI L2 PR e
i b % B P15
A1, |E & A AR ARFES L L2 L e
4 £ 4R 4T EE iR b= % P15
YA A FE
EEN
42, |3 9 AR [P EERA OBRRFE |EELSZ2 L e
T AR L % % P16
%EA 47
43, (& v B EEOLRA BB R0 r K (R
@0000000000) |* ¥ ox M PIT~18 |7 ~B¥E
FAF> AL B AR R +HE
A2pdd R R e 4(2)00:00
FAeG NE e 123~
F aEAA N\ 00:00:29
44, |AEE- B O |ET LA BRES |[2EL2 L et
—,%;;;iaw]&ﬂ vy bx % pF P19~ 20
+ Fo==IAGH

ki
=+
I




(\ER)

T
T 2 AZEE] i
Fng ALR -

45, |* FE 45 AR BRI A2 R OB
i 6% % P20 T
46.  |EBRIEAF B |FAS BEpES L RA-2 et
R 4 B Hap 6% % P20
TiTiER A
SRS 3 > T IASE=,
)
A7, |P R e d b IRPAK BRI 42 [ E et
F #2000 & % 6% % [P21
PR 105
1A Fk
i 1 e i
AEIRER
5
48. FRFHL BRI | ELD2 LR A UPES
@#og2F PR Em P22 B
A
49. FLF A BRI EL2 i S v UPEs
g2 prxm P23 22t B
He $Y R

$+m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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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4147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昶騰






上列被告因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調院偵字第497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昶騰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犯罪事實補充：㈠以此方式反覆、持續「觀察」、嘲弄、干擾而進行騷擾A女；㈡且足生損害於Ａ女；㈢附表編號23「被告發文時間」欄補充「截圖時前23小時」，附表編號27、29「被告發文內容」欄均更正為「某校要認識A女」，附表編號40「被告發文內容」欄更正為「可以找某校A女打」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李昶騰就附表編號1至49所為，均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2項、第1項第1、3、4款，而犯同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就附表編號1至9、11至12、14至19、22、24、26至47所為，均違反個人資料保護法第19條第1項、第20條第1項，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㈡被告所為上開跟蹤騷擾行為，係基於同一犯意，本質上具有反覆、延續性行為之特徵，屬集合犯，為包括一罪，應以一罪論以跟蹤騷擾罪。
　㈢被告數次發文，公開揭露告訴人A女之個人資料，所為上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為之，且出於同一犯意，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以一罪論以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㈣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以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
　㈤爰審酌被告不思理性面對感情問題，因迷戀甲男而對其受僱人即告訴人，萌生醋意而為本案犯行，跟蹤騷擾告訴人且任意公開揭露告訴人個人資料，使告訴人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告訴人日常生活，且足生損害於告訴人，所為不該；惟念其前無刑事案件紀錄，素行良好，且坦承犯行，但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害；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造成危害之程度；暨其於警詢中自述大學畢業、無業、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見偵卷第3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敏玲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俊廷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調院偵字第4971號
　　被　　　告　李昶騰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李昶騰自民國113年9月初起至114年5月止，因迷戀在桃園市○○區○○路○號○○手搖杯飲料店（店名與店址均詳卷）負責人兼店長洪○○（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男)，進而對於適時任職於該店之張○○（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萌生醋意，明知個人姓名、教育、職業、聯絡方式等屬於得以直接識別該人之個人資料，非公務機關對於其利用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詎其竟意圖損害A女之利益，基於跟蹤騷擾、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於如附表所示時間，在臺中市○○區○○路00○0號3樓居所連線至網際網路，接續在社群網站平臺Threads上，以如附表所示之帳號000000_000000、000000000，發布如附表所示之訊息等內容，公布A女姓名、就讀○○大學（詳卷，該校簡稱或全稱下均稱某大學）、IG帳號tXXXX_1XXX(詳卷，下稱t帳號)、以此方式反覆、持續嘲弄、干擾而進行騷擾A女，嗣A女於113年9月、114年5月在臺北市文山區住處上網瀏覽時得知有前開訊息存在，致A女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幾經查訪後循線於114年6月23日始悉為李昶騰所為。
二、案經A女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一）被告李昶騰於警詢中之供述與本署偵查中之自白，（二）告訴人A女於警詢中與本署偵查中之指訴，（三）被告以帳號000000000、000000_000000發布如附表所示之訊息、照片之網頁截圖資料1份、被告使用之IG帳號000000_00000.00.00頁面截圖、被告與甲男之妻之即時通訊軟體Line對話截圖、告訴人與甲男之妻於114年6月23日之Line對話截圖、被告於Threads上以帳號000000_000000發布之其所拍攝之告訴人在店內之照片、告訴人提供之在Threads上以帳號000000_000000、000000000發文之錄影光碟等附卷可稽，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予認定。
二、核被告於附表1至49所為，均係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2項、第1項第1、3、4款，而犯同法第18條第1項之實施跟蹤騷擾罪嫌，被告於附表1至9、11至12、14至19、22、24、26至47所為，亦係違反個人資料保護法第19條第1項、第20條第1項、第41條非公務機關違法利用個人資料罪嫌。被告前揭先後多次行為，係於密切接近之時間、地點，接續進行未間斷，並侵害同一法益，則各行為之獨立性極為薄弱，且其主觀上所認識者亦係基於單一犯意所為之接續舉動，依一般社會健全觀念，應視為數個舉動之接續施行，合為包括之一行為予以評價為當，請論以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被告以一行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
三、至告訴意旨另就附表編號24認被告另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及認附表編號第10、20、21、23至25、48至49另涉犯同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嫌，然被告於偵查中堅決否認涉有妨害名譽罪嫌，辯稱：「在飲料店亂搞」是指告訴人在店面剪指甲，「干涉已婚男店長」是指伊跟店長講話時告訴人在插嘴，「把自己當老闆娘在店裡想怎樣就怎樣」是指告訴人沒有發試吃給伊及在店內剪指甲的事，告訴人在店內剪指甲這件事是告訴人自己在Threads上發文的等語。經查，告訴人於偵查中陳稱：當時伊同事在洗器具時指甲遭撞斷，因此幫她修剪，當時店面已經關燈一半要打烊了等語，且有告訴人幫同事於飲料店內修剪指甲之照片（參告證4-1第18頁）附卷可稽，足認被告前開發文係根據自身感受，或過於嚴厲苛求，然其係出於前開跟蹤騷擾告訴人之犯意為之，難認被告係另有公然侮辱或誹謗之犯意，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則與前開之犯罪事實間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應為聲請簡易判決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檢　察　官　李蕙如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4　　日
　　　　　　　　　　　　　　　書　記　官　連偉傑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 6 條第 1 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四、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五、經當事人同意。
六、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七、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但當事人對該資料之禁止處理或利用，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不在此限。
八、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蒐集或處理者知悉或經當事人通知依前項第 7 款但書規定禁止對該資料之處理或利用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 6 條第 1 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 6條第 1 項、第 15 條、第 16 條、第 19 條、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 21 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
本法所稱跟蹤騷擾行為，指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下列行為之一，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
一、監視、觀察、跟蹤或知悉特定人行蹤。
二、以盯梢、守候、尾隨或其他類似方式接近特定人之住所、居所、學校、工作場所、經常出入或活動之場所。
三、對特定人為警告、威脅、嘲弄、辱罵、歧視、仇恨、貶抑或其他相類之言語或動作。
四、以電話、傳真、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設備，對特定人進行干擾。
五、對特定人要求約會、聯絡或為其他追求行為。
六、對特定人寄送、留置、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
七、向特定人告知或出示有害其名譽之訊息或物品。
八、濫用特定人資料或未經其同意，訂購貨品或服務。
對特定人之配偶、直系血親、同居親屬或與特定人社會生活關係密切之人，以前項之方法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無關之各款行為之一，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亦為本法所稱跟蹤騷擾行為。
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
實行跟蹤騷擾行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金。
攜帶凶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前項之罪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罰金。
第 1 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檢察官偵查第 1 項之罪及司法警察官因調查犯罪情形、蒐集證據，認有調取通信紀錄及通訊使用者資料之必要時，不受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1 條之 1 第 1 項所定最重本刑 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限制。
（書記官製作部分聲略）
附表：
		編號

		被告回覆之他人發文內容

		被告發文內容

		被告發文時間



		證據出處

		留言內容中之告訴人個人資料

		告訴人指訴罪名



		被告以帳號000000_000000發文，以下截圖時係指114年6月11日下午9時39分許

		


		


		


		


		


		




		1.

		不詳

		找A女阿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1

		姓名

		跟蹤騷擾防制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2.

		有沒有飲料店好朋友可以支援貼紙的

		找A女她最會在飲料店剪指甲搞東搞西

		截圖時2天前某時

		告證4-1
P1



		姓名

		同上



		3.

		不詳

		問A女這個他最會了

		不詳

		告證4-1
P2

		姓名

		同上



		4.

		徵求員林好喝的冬瓜茶 自從麻古的冬瓜茶停賣之後 我失落了很久...還是有麻古員工願意告知配方

		找A女阿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2

		姓名

		同上



		5.

		來來給各位c 294杯鮮桔果茶 294片奶酥厚片 改天還再一筆294杯鮮檸香柚茶還沒出貼紙

		問A女這個他最會了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3

		姓名

		同上



		6.

		不詳

		沒看過工讀生在抱怨杯數太多
(截圖揭露告訴人t帳號之發文)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4、5

		告訴人IG t帳號

		同上



		7.

		好奇問一下!! 就想問~你如果在飲料店門口拿到飲料，然後就不小心掉地上，你會要求店員重做一杯給你嗎?

		A女會，而且還會幫你修指甲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6

		姓名

		同上



		8.

		快!有什麼好喝的手搖　通通都給我底下留言 我去買 

		問A女，她最會了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7

		姓名

		同上



		9.

		有人在脆上問說　去飲料店買飲料，剛拿到手不小心弄倒 可以叫店員重做1杯給他嗎？這個問題真的超87，難不成你會買便當　不小心弄倒叫店家送你一個新的嗎

		…你可以問看看某校A女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8

		姓名、教育

		同上



		10.

		不詳

		會在店裡搞東搞西的還會干涉已婚人夫講話的

		截圖時前15小時

		告證4-1
P9

		


		跟蹤騷擾防制法
誹謗罪



		11.

		同事說大茗杯子曬太陽會變色 立刻拿去曬 平常沒在喝飲料的我
明確感受到飲
料店的進化！

		那可以感受一下A女的指甲服務嗎

		截圖時前16小時

		告證4-1
P9、10

		姓名

		跟蹤騷擾防制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12.

		(正在回覆000000_000000)
她誰



		很紅啊在某校很紅的一個人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10

		姓名、教育

		跟蹤騷擾防制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13.

		(正在回覆000000_000000)
等等 她應該是我要知道的人物嗎？

		是的

		截圖時前15小時

		告證4-1
P11

		


		跟蹤騷擾防制法



		14.

		我朋友說這會紅

		找A女會更紅

		不詳

		告證4-1
P12

		姓名

		跟蹤騷擾防制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15.

		你知道什麼水最好玩嗎 妹子的水

		問A女阿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1
P13

		姓名

		同上



		16.

		你們知道什麼飲料最好玩嗎 喝剩的飲料

		喝A女搖的好玩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1
P13

		姓名、職業

		同上



		17.

		不詳

		(tag 某大學)
A女，王○
○（詳卷
），你們要不要出來道歉，為何要在做飲料的櫃檯剪指甲，你們店沒跟你們說要衛生嗎

		截圖時前6小時

		告證4-1
P13

		姓名、教育、職業

		同上



		18.

		我才覺得我運氣不好 如果我先點的，我點比較多杯，店員就會先給後面只點一杯的客人　但換我前面的客人點比較多的時候，都要等他拿到飲料走了才會給我只點一杯的

		可以問A女怎麼站櫃檯的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1
P14

		姓名

		同上



		19.

		問：台灣哪邊可以買得到$
800元的奶茶
？

		問A女阿

		截圖時前4小時

		告證4-1
P15

		姓名

		同上



		20.

		i人在買東西的時候其實不喜歡店員來搭話

		還有店員會干涉已婚男店長講話的阿

		截圖時前4小時

		告證4-1
P16

		


		跟蹤騷擾防制法
誹謗罪



		21.

		不詳

		都可以剪指甲了
上班想怎樣就怎樣啊，把自己當老闆娘阿
(截圖自告訴人發文照片)

		截圖時前4小時

		告證4-1
P17

		


		跟蹤騷擾防制法
誹謗罪



		22.

		我去買的飲料店也都沒戴手套口罩 但剪指甲真的誇張

		自己看阿
(截圖揭露告訴人t帳號之發文、含告訴人臉部工作照片)

		截圖時前1小時

		告證4-1
P18、告證2

		職業、告訴人IGt帳號

		跟蹤騷擾防制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被告以帳號000000_000000000000000發文，以下截圖時係指114年6月21日下午9時10分許

		


		


		


		


		


		




		23.

		某校○小姐是誰

		超紅的阿工讀生把自己當老闆娘在店裡想怎樣就怎樣

		


		告證4-2
P6

		


		跟蹤騷擾防制法
誹謗罪



		24.

		


		看起來就是是爸媽沒教
，才讓那位○小姐在某校飲料店亂搞…

		截圖時前2天某時

		告證4-2
P7

		教育、職業

		跟蹤騷擾防制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公然侮辱罪
誹謗罪





		25.

		


		一樣都姓○的，人家都出來示範了
，妳要不要出來示範一下......怎樣干涉已婚男店長的

		截圖時前4天某時

		告證4-2
P8

		


		跟蹤騷擾防制法
誹謗罪



		被告以帳號000000000發文，以下截圖時係指113年9月2日下午8時51分許

		


		


		


		


		


		




		26.

		不詳

		找A女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2
P1

		姓名

		跟蹤騷擾防制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27.

		現在整個(飲料圖示)都是某校的是怎樣 原地下道欸

		某校要認識找A女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2
P1

		姓名、教育

		同上



		28.

		我朋友說脆上都是某校，那我來看看是不是真的有神奇流量…

		中原就是要認識A女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2
P2

		姓名、教育

		同上



		29.

		全世界都是某校新生的感覺

		某校要認識找A女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2
P3

		姓名、教育

		同上



		30.

		不詳

		你認識A女嗎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2
P3

		姓名、教育

		同上



		31.

		一整個脆都是某校 但我好想逃回家 我快瘋了

		某校要認識找A女唷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2
P4

		姓名、教育

		同上



		32.

		對，○○（詳卷）是一個非常繁華的地方，而某校是○○裡面，繁華之一的，夜市，也是一個區域，它是我們○○最繁華的地段之一，所以一定要推薦大家來某校某校某校○○人

		可以順便找中原A女唷

		截圖時前8小時

		告證4-2
P4

		姓名、教育

		同上



		33.

		正式成為某校人 有夠焦慮 想哭

		可以認識A女了

		截圖時前11小時

		告證4-2
P5

		姓名、教育

		同上



		34.

		明天某校新訓
希望我交得到
朋友......

		A女等你去認識

		截圖時前13小時

		告證4-2
P9

		姓名、教育

		同上



		35.

		○○（詳卷）這間學渣能讀嗎
(檢附某校資料)

		問A女阿

		截圖時前3天某時

		告證4-2
P10

		姓名、教育

		同上



		36.

		有沒有○○的朋友、可以認識一下、互相交流......

		問A女阿

		截圖時前4天某時

		告證4-2
（1）
P11-1

		姓名

		同上



		37.

		我想陌生訊息爆 密我唉居啊

		你也可以密A女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12、13

		姓名

		同上



		38.

		愛而不得好痛

		這個問A女應該很懂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13

		姓名

		同上



		39.

		桃園八德除毛師上班日常

		教一下A女啊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1）P14-1
告證4-2
P15





		姓名

		同上



		40.

		不詳

		可以找A女打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15

		姓名

		同上



		41.

		真的要碎掉了 好難過好難過好難過誰能陪陪我

		找A女陪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15

		姓名

		同上



		42.

		在沒有男生要喜歡我 我要去喜歡女生了

		可以喜歡A女唷，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16

		姓名

		同上



		43.

		(正在回覆@0000000000)
影音譯文：A女是誰啊 是哪個藝人嗎 我真的不認識A女ㄟ

		你可以問A女唷
他在某校飲料店很紅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17、18
告證4(2)00:00:23-00:00:29

		姓名、教育、職業

		同上



		44.

		本身是一個沒辦法抗拒舔耳朵 乾==到底誰可以免疫舔耳朵啊？超難!這真的會超濕。

		你可以問A女唷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19、20

		姓名

		同上



		45.

		不詳

		找某校A女啊

		截圖時前6天某時

		告證4-2
P20

		姓名、教育

		同上



		46.

		想問脆友有在哪些特別的地方打過ㄆ 我先來 公園的公共廁所

		問A女

		截圖時前6天某時

		告證4-2
P20

		姓名

		同上



		47.

		月底了 但身上只剩2000 要等到下個月10號才領薪水
你們都如何過
生活？流量密碼

		問A女

		截圖時前6天某時

		告證4-2
P21

		姓名

		同上



		48.

		


		有沒有女工讀，會去干涉已婚男店長的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22

		


		跟蹤騷擾防制法
誹謗罪



		49.

		


		有沒有女工讀，會去干涉已婚男店長的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23

		


		跟蹤騷擾防制法
誹謗罪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4147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昶騰







上列被告因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

刑（114年度調院偵字第497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昶騰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

資料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犯罪事實補充：㈠

    以此方式反覆、持續「觀察」、嘲弄、干擾而進行騷擾A女

    ；㈡且足生損害於Ａ女；㈢附表編號23「被告發文時間」欄補

    充「截圖時前23小時」，附表編號27、29「被告發文內容」

    欄均更正為「某校要認識A女」，附表編號40「被告發文內

    容」欄更正為「可以找某校A女打」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李昶騰就附表編號1至49所為，均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

    第3條第2項、第1項第1、3、4款，而犯同法第18條第1項之

    跟蹤騷擾罪；就附表編號1至9、11至12、14至19、22、24、

    26至47所為，均違反個人資料保護法第19條第1項、第20條第

    1項，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㈡被告所為上開跟蹤騷擾行為，係基於同一犯意，本質上具有

    反覆、延續性行為之特徵，屬集合犯，為包括一罪，應以一

    罪論以跟蹤騷擾罪。

　㈢被告數次發文，公開揭露告訴人A女之個人資料，所為上開非

    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

    為之，且出於同一犯意，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

    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

    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以

    一罪論以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㈣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

    以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

　㈤爰審酌被告不思理性面對感情問題，因迷戀甲男而對其受僱

    人即告訴人，萌生醋意而為本案犯行，跟蹤騷擾告訴人且任

    意公開揭露告訴人個人資料，使告訴人心生畏怖，足以影響

    告訴人日常生活，且足生損害於告訴人，所為不該；惟念其

    前無刑事案件紀錄，素行良好，且坦承犯行，但尚未與告訴

    人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害；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造

    成危害之程度；暨其於警詢中自述大學畢業、無業、家庭經

    濟狀況小康（見偵卷第3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敏玲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俊廷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調院偵字第4971號

　　被　　　告　李昶騰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

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　

　　　　犯罪事實

一、李昶騰自民國113年9月初起至114年5月止，因迷戀在桃園市

    ○○區○○路○號○○手搖杯飲料店（店名與店址均詳卷）負責人

    兼店長洪○○（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男)，進而對於適

    時任職於該店之張○○（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萌生醋

    意，明知個人姓名、教育、職業、聯絡方式等屬於得以直接

    識別該人之個人資料，非公務機關對於其利用應於蒐集之特

    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詎其竟意圖損害A女之利益，基於

    跟蹤騷擾、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於如附表

    所示時間，在臺中市○○區○○路00○0號3樓居所連線至網際網

    路，接續在社群網站平臺Threads上，以如附表所示之帳號0

    00000_000000、000000000，發布如附表所示之訊息等內容

    ，公布A女姓名、就讀○○大學（詳卷，該校簡稱或全稱下均

    稱某大學）、IG帳號tXXXX_1XXX(詳卷，下稱t帳號)、以此

    方式反覆、持續嘲弄、干擾而進行騷擾A女，嗣A女於113年9

    月、114年5月在臺北市文山區住處上網瀏覽時得知有前開訊

    息存在，致A女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

    ，幾經查訪後循線於114年6月23日始悉為李昶騰所為。

二、案經A女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一）被告李昶騰於警詢中之供述與本署偵查中之自

    白，（二）告訴人A女於警詢中與本署偵查中之指訴，（三

    ）被告以帳號000000000、000000_000000發布如附表所示之

    訊息、照片之網頁截圖資料1份、被告使用之IG帳號000000_

    00000.00.00頁面截圖、被告與甲男之妻之即時通訊軟體Lin

    e對話截圖、告訴人與甲男之妻於114年6月23日之Line對話

    截圖、被告於Threads上以帳號000000_000000發布之其所拍

    攝之告訴人在店內之照片、告訴人提供之在Threads上以帳

    號000000_000000、000000000發文之錄影光碟等附卷可稽，

    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予認定。

二、核被告於附表1至49所為，均係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

    2項、第1項第1、3、4款，而犯同法第18條第1項之實施跟蹤

    騷擾罪嫌，被告於附表1至9、11至12、14至19、22、24、26

    至47所為，亦係違反個人資料保護法第19條第1項、第20條第

    1項、第41條非公務機關違法利用個人資料罪嫌。被告前揭先

    後多次行為，係於密切接近之時間、地點，接續進行未間斷，

    並侵害同一法益，則各行為之獨立性極為薄弱，且其主觀上所

    認識者亦係基於單一犯意所為之接續舉動，依一般社會健全

    觀念，應視為數個舉動之接續施行，合為包括之一行為予以評價

    為當，請論以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被告以一行為同時觸

    犯上開2罪名，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

三、至告訴意旨另就附表編號24認被告另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

    之公然侮辱罪嫌，及認附表編號第10、20、21、23至25、48

    至49另涉犯同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嫌，然被告於偵

    查中堅決否認涉有妨害名譽罪嫌，辯稱：「在飲料店亂搞」

    是指告訴人在店面剪指甲，「干涉已婚男店長」是指伊跟店

    長講話時告訴人在插嘴，「把自己當老闆娘在店裡想怎樣就

    怎樣」是指告訴人沒有發試吃給伊及在店內剪指甲的事，告

    訴人在店內剪指甲這件事是告訴人自己在Threads上發文的

    等語。經查，告訴人於偵查中陳稱：當時伊同事在洗器具時

    指甲遭撞斷，因此幫她修剪，當時店面已經關燈一半要打烊

    了等語，且有告訴人幫同事於飲料店內修剪指甲之照片（參

    告證4-1第18頁）附卷可稽，足認被告前開發文係根據自身

    感受，或過於嚴厲苛求，然其係出於前開跟蹤騷擾告訴人之

    犯意為之，難認被告係另有公然侮辱或誹謗之犯意，惟此部

    分若成立犯罪，則與前開之犯罪事實間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

    之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應為聲請簡易判決效力

    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檢　察　官　李蕙如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4　　日

　　　　　　　　　　　　　　　書　記　官　連偉傑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 6 條第 1 項所規定

資料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

    施。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四、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

    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

    定之當事人。

五、經當事人同意。

六、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七、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但當事人對該資料之禁止

    處理或利用，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不在此限。

八、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蒐集或處理者知悉或經當事人通知依前項第 7 款但書規定禁止

對該資料之處理或利用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

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 6 條第 1 項所規定資料外

，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

    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

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

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 6

條第 1 項、第 15 條、第 16 條、第 19 條、第 20 條第 1 項

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 21 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

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

本法所稱跟蹤騷擾行為，指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

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

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下列行為之一，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

常生活或社會活動：

一、監視、觀察、跟蹤或知悉特定人行蹤。

二、以盯梢、守候、尾隨或其他類似方式接近特定人之住所、居

    所、學校、工作場所、經常出入或活動之場所。

三、對特定人為警告、威脅、嘲弄、辱罵、歧視、仇恨、貶抑或

    其他相類之言語或動作。

四、以電話、傳真、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設備，對特定人

    進行干擾。

五、對特定人要求約會、聯絡或為其他追求行為。

六、對特定人寄送、留置、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

    或其他物品。

七、向特定人告知或出示有害其名譽之訊息或物品。

八、濫用特定人資料或未經其同意，訂購貨品或服務。

對特定人之配偶、直系血親、同居親屬或與特定人社會生活關係

密切之人，以前項之方法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

無關之各款行為之一，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

會活動，亦為本法所稱跟蹤騷擾行為。

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

實行跟蹤騷擾行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金。

攜帶凶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前項之罪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罰金。

第 1 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檢察官偵查第 1 項之罪及司法警察官因調查犯罪情形、蒐集證

據，認有調取通信紀錄及通訊使用者資料之必要時，不受通訊保

障及監察法第 11 條之 1 第 1 項所定最重本刑 3 年以上有期

徒刑之罪之限制。

（書記官製作部分聲略）

附表：

編號 被告回覆之他人發文內容 被告發文內容 被告發文時間  證據出處 留言內容中之告訴人個人資料 告訴人指訴罪名 被告以帳號000000_000000發文，以下截圖時係指114年6月11日下午9時39分許       1. 不詳 找A女阿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1 姓名 跟蹤騷擾防制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2. 有沒有飲料店好朋友可以支援貼紙的 找A女她最會在飲料店剪指甲搞東搞西 截圖時2天前某時 告證4-1 P1  姓名 同上 3. 不詳 問A女這個他最會了 不詳 告證4-1 P2 姓名 同上 4. 徵求員林好喝的冬瓜茶 自從麻古的冬瓜茶停賣之後 我失落了很久...還是有麻古員工願意告知配方 找A女阿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2 姓名 同上 5. 來來給各位c 294杯鮮桔果茶 294片奶酥厚片 改天還再一筆294杯鮮檸香柚茶還沒出貼紙 問A女這個他最會了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3 姓名 同上 6. 不詳 沒看過工讀生在抱怨杯數太多 (截圖揭露告訴人t帳號之發文)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4、5 告訴人IG t帳號 同上 7. 好奇問一下!! 就想問~你如果在飲料店門口拿到飲料，然後就不小心掉地上，你會要求店員重做一杯給你嗎? A女會，而且還會幫你修指甲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6 姓名 同上 8. 快!有什麼好喝的手搖　通通都給我底下留言 我去買  問A女，她最會了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7 姓名 同上 9. 有人在脆上問說　去飲料店買飲料，剛拿到手不小心弄倒 可以叫店員重做1杯給他嗎？這個問題真的超87，難不成你會買便當　不小心弄倒叫店家送你一個新的嗎 …你可以問看看某校A女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8 姓名、教育 同上 10. 不詳 會在店裡搞東搞西的還會干涉已婚人夫講話的 截圖時前15小時 告證4-1 P9  跟蹤騷擾防制法 誹謗罪 11. 同事說大茗杯子曬太陽會變色 立刻拿去曬 平常沒在喝飲料的我 明確感受到飲 料店的進化！ 那可以感受一下A女的指甲服務嗎 截圖時前16小時 告證4-1 P9、10 姓名 跟蹤騷擾防制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12. (正在回覆000000_000000) 她誰  很紅啊在某校很紅的一個人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10 姓名、教育 跟蹤騷擾防制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13. (正在回覆000000_000000) 等等 她應該是我要知道的人物嗎？ 是的 截圖時前15小時 告證4-1 P11  跟蹤騷擾防制法 14. 我朋友說這會紅 找A女會更紅 不詳 告證4-1 P12 姓名 跟蹤騷擾防制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15. 你知道什麼水最好玩嗎 妹子的水 問A女阿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1 P13 姓名 同上 16. 你們知道什麼飲料最好玩嗎 喝剩的飲料 喝A女搖的好玩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1 P13 姓名、職業 同上 17. 不詳 (tag 某大學) A女，王○ ○（詳卷 ），你們要不要出來道歉，為何要在做飲料的櫃檯剪指甲，你們店沒跟你們說要衛生嗎 截圖時前6小時 告證4-1 P13 姓名、教育、職業 同上 18. 我才覺得我運氣不好 如果我先點的，我點比較多杯，店員就會先給後面只點一杯的客人　但換我前面的客人點比較多的時候，都要等他拿到飲料走了才會給我只點一杯的 可以問A女怎麼站櫃檯的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1 P14 姓名 同上 19. 問：台灣哪邊可以買得到$ 800元的奶茶 ？ 問A女阿 截圖時前4小時 告證4-1 P15 姓名 同上 20. i人在買東西的時候其實不喜歡店員來搭話 還有店員會干涉已婚男店長講話的阿 截圖時前4小時 告證4-1 P16  跟蹤騷擾防制法 誹謗罪 21. 不詳 都可以剪指甲了 上班想怎樣就怎樣啊，把自己當老闆娘阿 (截圖自告訴人發文照片) 截圖時前4小時 告證4-1 P17  跟蹤騷擾防制法 誹謗罪 22. 我去買的飲料店也都沒戴手套口罩 但剪指甲真的誇張 自己看阿 (截圖揭露告訴人t帳號之發文、含告訴人臉部工作照片) 截圖時前1小時 告證4-1 P18、告證2 職業、告訴人IGt帳號 跟蹤騷擾防制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被告以帳號000000_000000000000000發文，以下截圖時係指114年6月21日下午9時10分許       23. 某校○小姐是誰 超紅的阿工讀生把自己當老闆娘在店裡想怎樣就怎樣  告證4-2 P6  跟蹤騷擾防制法 誹謗罪 24.  看起來就是是爸媽沒教 ，才讓那位○小姐在某校飲料店亂搞… 截圖時前2天某時 告證4-2 P7 教育、職業 跟蹤騷擾防制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公然侮辱罪 誹謗罪  25.  一樣都姓○的，人家都出來示範了 ，妳要不要出來示範一下......怎樣干涉已婚男店長的 截圖時前4天某時 告證4-2 P8  跟蹤騷擾防制法 誹謗罪 被告以帳號000000000發文，以下截圖時係指113年9月2日下午8時51分許       26. 不詳 找A女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2 P1 姓名 跟蹤騷擾防制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27. 現在整個(飲料圖示)都是某校的是怎樣 原地下道欸 某校要認識找A女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2 P1 姓名、教育 同上 28. 我朋友說脆上都是某校，那我來看看是不是真的有神奇流量… 中原就是要認識A女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2 P2 姓名、教育 同上 29. 全世界都是某校新生的感覺 某校要認識找A女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2 P3 姓名、教育 同上 30. 不詳 你認識A女嗎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2 P3 姓名、教育 同上 31. 一整個脆都是某校 但我好想逃回家 我快瘋了 某校要認識找A女唷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2 P4 姓名、教育 同上 32. 對，○○（詳卷）是一個非常繁華的地方，而某校是○○裡面，繁華之一的，夜市，也是一個區域，它是我們○○最繁華的地段之一，所以一定要推薦大家來某校某校某校○○人 可以順便找中原A女唷 截圖時前8小時 告證4-2 P4 姓名、教育 同上 33. 正式成為某校人 有夠焦慮 想哭 可以認識A女了 截圖時前11小時 告證4-2 P5 姓名、教育 同上 34. 明天某校新訓 希望我交得到 朋友...... A女等你去認識 截圖時前13小時 告證4-2 P9 姓名、教育 同上 35. ○○（詳卷）這間學渣能讀嗎 (檢附某校資料) 問A女阿 截圖時前3天某時 告證4-2 P10 姓名、教育 同上 36. 有沒有○○的朋友、可以認識一下、互相交流...... 問A女阿 截圖時前4天某時 告證4-2 （1） P11-1 姓名 同上 37. 我想陌生訊息爆 密我唉居啊 你也可以密A女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12、13 姓名 同上 38. 愛而不得好痛 這個問A女應該很懂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13 姓名 同上 39. 桃園八德除毛師上班日常 教一下A女啊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1）P14-1 告證4-2 P15   姓名 同上 40. 不詳 可以找A女打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15 姓名 同上 41. 真的要碎掉了 好難過好難過好難過誰能陪陪我 找A女陪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15 姓名 同上 42. 在沒有男生要喜歡我 我要去喜歡女生了 可以喜歡A女唷，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16 姓名 同上 43. (正在回覆@0000000000) 影音譯文：A女是誰啊 是哪個藝人嗎 我真的不認識A女ㄟ 你可以問A女唷 他在某校飲料店很紅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17、18 告證4(2)00:00:23-00:00:29 姓名、教育、職業 同上 44. 本身是一個沒辦法抗拒舔耳朵 乾==到底誰可以免疫舔耳朵啊？超難!這真的會超濕。 你可以問A女唷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19、20 姓名 同上 45. 不詳 找某校A女啊 截圖時前6天某時 告證4-2 P20 姓名、教育 同上 46. 想問脆友有在哪些特別的地方打過ㄆ 我先來 公園的公共廁所 問A女 截圖時前6天某時 告證4-2 P20 姓名 同上 47. 月底了 但身上只剩2000 要等到下個月10號才領薪水 你們都如何過 生活？流量密碼 問A女 截圖時前6天某時 告證4-2 P21 姓名 同上 48.  有沒有女工讀，會去干涉已婚男店長的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22  跟蹤騷擾防制法 誹謗罪 49.  有沒有女工讀，會去干涉已婚男店長的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23  跟蹤騷擾防制法 誹謗罪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4147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昶騰






上列被告因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調院偵字第497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昶騰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犯罪事實補充：㈠以此方式反覆、持續「觀察」、嘲弄、干擾而進行騷擾A女；㈡且足生損害於Ａ女；㈢附表編號23「被告發文時間」欄補充「截圖時前23小時」，附表編號27、29「被告發文內容」欄均更正為「某校要認識A女」，附表編號40「被告發文內容」欄更正為「可以找某校A女打」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李昶騰就附表編號1至49所為，均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2項、第1項第1、3、4款，而犯同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就附表編號1至9、11至12、14至19、22、24、26至47所為，均違反個人資料保護法第19條第1項、第20條第1項，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㈡被告所為上開跟蹤騷擾行為，係基於同一犯意，本質上具有反覆、延續性行為之特徵，屬集合犯，為包括一罪，應以一罪論以跟蹤騷擾罪。
　㈢被告數次發文，公開揭露告訴人A女之個人資料，所為上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為之，且出於同一犯意，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以一罪論以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㈣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以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
　㈤爰審酌被告不思理性面對感情問題，因迷戀甲男而對其受僱人即告訴人，萌生醋意而為本案犯行，跟蹤騷擾告訴人且任意公開揭露告訴人個人資料，使告訴人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告訴人日常生活，且足生損害於告訴人，所為不該；惟念其前無刑事案件紀錄，素行良好，且坦承犯行，但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害；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造成危害之程度；暨其於警詢中自述大學畢業、無業、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見偵卷第3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敏玲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俊廷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調院偵字第4971號
　　被　　　告　李昶騰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李昶騰自民國113年9月初起至114年5月止，因迷戀在桃園市○○區○○路○號○○手搖杯飲料店（店名與店址均詳卷）負責人兼店長洪○○（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男)，進而對於適時任職於該店之張○○（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萌生醋意，明知個人姓名、教育、職業、聯絡方式等屬於得以直接識別該人之個人資料，非公務機關對於其利用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詎其竟意圖損害A女之利益，基於跟蹤騷擾、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於如附表所示時間，在臺中市○○區○○路00○0號3樓居所連線至網際網路，接續在社群網站平臺Threads上，以如附表所示之帳號000000_000000、000000000，發布如附表所示之訊息等內容，公布A女姓名、就讀○○大學（詳卷，該校簡稱或全稱下均稱某大學）、IG帳號tXXXX_1XXX(詳卷，下稱t帳號)、以此方式反覆、持續嘲弄、干擾而進行騷擾A女，嗣A女於113年9月、114年5月在臺北市文山區住處上網瀏覽時得知有前開訊息存在，致A女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幾經查訪後循線於114年6月23日始悉為李昶騰所為。
二、案經A女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一）被告李昶騰於警詢中之供述與本署偵查中之自白，（二）告訴人A女於警詢中與本署偵查中之指訴，（三）被告以帳號000000000、000000_000000發布如附表所示之訊息、照片之網頁截圖資料1份、被告使用之IG帳號000000_00000.00.00頁面截圖、被告與甲男之妻之即時通訊軟體Line對話截圖、告訴人與甲男之妻於114年6月23日之Line對話截圖、被告於Threads上以帳號000000_000000發布之其所拍攝之告訴人在店內之照片、告訴人提供之在Threads上以帳號000000_000000、000000000發文之錄影光碟等附卷可稽，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予認定。
二、核被告於附表1至49所為，均係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2項、第1項第1、3、4款，而犯同法第18條第1項之實施跟蹤騷擾罪嫌，被告於附表1至9、11至12、14至19、22、24、26至47所為，亦係違反個人資料保護法第19條第1項、第20條第1項、第41條非公務機關違法利用個人資料罪嫌。被告前揭先後多次行為，係於密切接近之時間、地點，接續進行未間斷，並侵害同一法益，則各行為之獨立性極為薄弱，且其主觀上所認識者亦係基於單一犯意所為之接續舉動，依一般社會健全觀念，應視為數個舉動之接續施行，合為包括之一行為予以評價為當，請論以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被告以一行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
三、至告訴意旨另就附表編號24認被告另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及認附表編號第10、20、21、23至25、48至49另涉犯同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嫌，然被告於偵查中堅決否認涉有妨害名譽罪嫌，辯稱：「在飲料店亂搞」是指告訴人在店面剪指甲，「干涉已婚男店長」是指伊跟店長講話時告訴人在插嘴，「把自己當老闆娘在店裡想怎樣就怎樣」是指告訴人沒有發試吃給伊及在店內剪指甲的事，告訴人在店內剪指甲這件事是告訴人自己在Threads上發文的等語。經查，告訴人於偵查中陳稱：當時伊同事在洗器具時指甲遭撞斷，因此幫她修剪，當時店面已經關燈一半要打烊了等語，且有告訴人幫同事於飲料店內修剪指甲之照片（參告證4-1第18頁）附卷可稽，足認被告前開發文係根據自身感受，或過於嚴厲苛求，然其係出於前開跟蹤騷擾告訴人之犯意為之，難認被告係另有公然侮辱或誹謗之犯意，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則與前開之犯罪事實間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應為聲請簡易判決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檢　察　官　李蕙如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4　　日
　　　　　　　　　　　　　　　書　記　官　連偉傑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 6 條第 1 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四、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五、經當事人同意。
六、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七、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但當事人對該資料之禁止處理或利用，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不在此限。
八、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蒐集或處理者知悉或經當事人通知依前項第 7 款但書規定禁止對該資料之處理或利用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 6 條第 1 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 6條第 1 項、第 15 條、第 16 條、第 19 條、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 21 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
本法所稱跟蹤騷擾行為，指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下列行為之一，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
一、監視、觀察、跟蹤或知悉特定人行蹤。
二、以盯梢、守候、尾隨或其他類似方式接近特定人之住所、居所、學校、工作場所、經常出入或活動之場所。
三、對特定人為警告、威脅、嘲弄、辱罵、歧視、仇恨、貶抑或其他相類之言語或動作。
四、以電話、傳真、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設備，對特定人進行干擾。
五、對特定人要求約會、聯絡或為其他追求行為。
六、對特定人寄送、留置、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
七、向特定人告知或出示有害其名譽之訊息或物品。
八、濫用特定人資料或未經其同意，訂購貨品或服務。
對特定人之配偶、直系血親、同居親屬或與特定人社會生活關係密切之人，以前項之方法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無關之各款行為之一，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亦為本法所稱跟蹤騷擾行為。
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
實行跟蹤騷擾行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金。
攜帶凶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前項之罪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罰金。
第 1 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檢察官偵查第 1 項之罪及司法警察官因調查犯罪情形、蒐集證據，認有調取通信紀錄及通訊使用者資料之必要時，不受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1 條之 1 第 1 項所定最重本刑 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限制。
（書記官製作部分聲略）
附表：
		編號

		被告回覆之他人發文內容

		被告發文內容

		被告發文時間



		證據出處

		留言內容中之告訴人個人資料

		告訴人指訴罪名



		被告以帳號000000_000000發文，以下截圖時係指114年6月11日下午9時39分許

		


		


		


		


		


		




		1.

		不詳

		找A女阿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1

		姓名

		跟蹤騷擾防制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2.

		有沒有飲料店好朋友可以支援貼紙的

		找A女她最會在飲料店剪指甲搞東搞西

		截圖時2天前某時

		告證4-1
P1



		姓名

		同上



		3.

		不詳

		問A女這個他最會了

		不詳

		告證4-1
P2

		姓名

		同上



		4.

		徵求員林好喝的冬瓜茶 自從麻古的冬瓜茶停賣之後 我失落了很久...還是有麻古員工願意告知配方

		找A女阿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2

		姓名

		同上



		5.

		來來給各位c 294杯鮮桔果茶 294片奶酥厚片 改天還再一筆294杯鮮檸香柚茶還沒出貼紙

		問A女這個他最會了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3

		姓名

		同上



		6.

		不詳

		沒看過工讀生在抱怨杯數太多
(截圖揭露告訴人t帳號之發文)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4、5

		告訴人IG t帳號

		同上



		7.

		好奇問一下!! 就想問~你如果在飲料店門口拿到飲料，然後就不小心掉地上，你會要求店員重做一杯給你嗎?

		A女會，而且還會幫你修指甲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6

		姓名

		同上



		8.

		快!有什麼好喝的手搖　通通都給我底下留言 我去買 

		問A女，她最會了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7

		姓名

		同上



		9.

		有人在脆上問說　去飲料店買飲料，剛拿到手不小心弄倒 可以叫店員重做1杯給他嗎？這個問題真的超87，難不成你會買便當　不小心弄倒叫店家送你一個新的嗎

		…你可以問看看某校A女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8

		姓名、教育

		同上



		10.

		不詳

		會在店裡搞東搞西的還會干涉已婚人夫講話的

		截圖時前15小時

		告證4-1
P9

		


		跟蹤騷擾防制法
誹謗罪



		11.

		同事說大茗杯子曬太陽會變色 立刻拿去曬 平常沒在喝飲料的我
明確感受到飲
料店的進化！

		那可以感受一下A女的指甲服務嗎

		截圖時前16小時

		告證4-1
P9、10

		姓名

		跟蹤騷擾防制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12.

		(正在回覆000000_000000)
她誰



		很紅啊在某校很紅的一個人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10

		姓名、教育

		跟蹤騷擾防制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13.

		(正在回覆000000_000000)
等等 她應該是我要知道的人物嗎？

		是的

		截圖時前15小時

		告證4-1
P11

		


		跟蹤騷擾防制法



		14.

		我朋友說這會紅

		找A女會更紅

		不詳

		告證4-1
P12

		姓名

		跟蹤騷擾防制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15.

		你知道什麼水最好玩嗎 妹子的水

		問A女阿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1
P13

		姓名

		同上



		16.

		你們知道什麼飲料最好玩嗎 喝剩的飲料

		喝A女搖的好玩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1
P13

		姓名、職業

		同上



		17.

		不詳

		(tag 某大學)
A女，王○
○（詳卷
），你們要不要出來道歉，為何要在做飲料的櫃檯剪指甲，你們店沒跟你們說要衛生嗎

		截圖時前6小時

		告證4-1
P13

		姓名、教育、職業

		同上



		18.

		我才覺得我運氣不好 如果我先點的，我點比較多杯，店員就會先給後面只點一杯的客人　但換我前面的客人點比較多的時候，都要等他拿到飲料走了才會給我只點一杯的

		可以問A女怎麼站櫃檯的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1
P14

		姓名

		同上



		19.

		問：台灣哪邊可以買得到$
800元的奶茶
？

		問A女阿

		截圖時前4小時

		告證4-1
P15

		姓名

		同上



		20.

		i人在買東西的時候其實不喜歡店員來搭話

		還有店員會干涉已婚男店長講話的阿

		截圖時前4小時

		告證4-1
P16

		


		跟蹤騷擾防制法
誹謗罪



		21.

		不詳

		都可以剪指甲了
上班想怎樣就怎樣啊，把自己當老闆娘阿
(截圖自告訴人發文照片)

		截圖時前4小時

		告證4-1
P17

		


		跟蹤騷擾防制法
誹謗罪



		22.

		我去買的飲料店也都沒戴手套口罩 但剪指甲真的誇張

		自己看阿
(截圖揭露告訴人t帳號之發文、含告訴人臉部工作照片)

		截圖時前1小時

		告證4-1
P18、告證2

		職業、告訴人IGt帳號

		跟蹤騷擾防制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被告以帳號000000_000000000000000發文，以下截圖時係指114年6月21日下午9時10分許

		


		


		


		


		


		




		23.

		某校○小姐是誰

		超紅的阿工讀生把自己當老闆娘在店裡想怎樣就怎樣

		


		告證4-2
P6

		


		跟蹤騷擾防制法
誹謗罪



		24.

		


		看起來就是是爸媽沒教
，才讓那位○小姐在某校飲料店亂搞…

		截圖時前2天某時

		告證4-2
P7

		教育、職業

		跟蹤騷擾防制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公然侮辱罪
誹謗罪





		25.

		


		一樣都姓○的，人家都出來示範了
，妳要不要出來示範一下......怎樣干涉已婚男店長的

		截圖時前4天某時

		告證4-2
P8

		


		跟蹤騷擾防制法
誹謗罪



		被告以帳號000000000發文，以下截圖時係指113年9月2日下午8時51分許

		


		


		


		


		


		




		26.

		不詳

		找A女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2
P1

		姓名

		跟蹤騷擾防制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27.

		現在整個(飲料圖示)都是某校的是怎樣 原地下道欸

		某校要認識找A女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2
P1

		姓名、教育

		同上



		28.

		我朋友說脆上都是某校，那我來看看是不是真的有神奇流量…

		中原就是要認識A女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2
P2

		姓名、教育

		同上



		29.

		全世界都是某校新生的感覺

		某校要認識找A女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2
P3

		姓名、教育

		同上



		30.

		不詳

		你認識A女嗎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2
P3

		姓名、教育

		同上



		31.

		一整個脆都是某校 但我好想逃回家 我快瘋了

		某校要認識找A女唷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2
P4

		姓名、教育

		同上



		32.

		對，○○（詳卷）是一個非常繁華的地方，而某校是○○裡面，繁華之一的，夜市，也是一個區域，它是我們○○最繁華的地段之一，所以一定要推薦大家來某校某校某校○○人

		可以順便找中原A女唷

		截圖時前8小時

		告證4-2
P4

		姓名、教育

		同上



		33.

		正式成為某校人 有夠焦慮 想哭

		可以認識A女了

		截圖時前11小時

		告證4-2
P5

		姓名、教育

		同上



		34.

		明天某校新訓
希望我交得到
朋友......

		A女等你去認識

		截圖時前13小時

		告證4-2
P9

		姓名、教育

		同上



		35.

		○○（詳卷）這間學渣能讀嗎
(檢附某校資料)

		問A女阿

		截圖時前3天某時

		告證4-2
P10

		姓名、教育

		同上



		36.

		有沒有○○的朋友、可以認識一下、互相交流......

		問A女阿

		截圖時前4天某時

		告證4-2
（1）
P11-1

		姓名

		同上



		37.

		我想陌生訊息爆 密我唉居啊

		你也可以密A女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12、13

		姓名

		同上



		38.

		愛而不得好痛

		這個問A女應該很懂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13

		姓名

		同上



		39.

		桃園八德除毛師上班日常

		教一下A女啊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1）P14-1
告證4-2
P15





		姓名

		同上



		40.

		不詳

		可以找A女打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15

		姓名

		同上



		41.

		真的要碎掉了 好難過好難過好難過誰能陪陪我

		找A女陪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15

		姓名

		同上



		42.

		在沒有男生要喜歡我 我要去喜歡女生了

		可以喜歡A女唷，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16

		姓名

		同上



		43.

		(正在回覆@0000000000)
影音譯文：A女是誰啊 是哪個藝人嗎 我真的不認識A女ㄟ

		你可以問A女唷
他在某校飲料店很紅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17、18
告證4(2)00:00:23-00:00:29

		姓名、教育、職業

		同上



		44.

		本身是一個沒辦法抗拒舔耳朵 乾==到底誰可以免疫舔耳朵啊？超難!這真的會超濕。

		你可以問A女唷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19、20

		姓名

		同上



		45.

		不詳

		找某校A女啊

		截圖時前6天某時

		告證4-2
P20

		姓名、教育

		同上



		46.

		想問脆友有在哪些特別的地方打過ㄆ 我先來 公園的公共廁所

		問A女

		截圖時前6天某時

		告證4-2
P20

		姓名

		同上



		47.

		月底了 但身上只剩2000 要等到下個月10號才領薪水
你們都如何過
生活？流量密碼

		問A女

		截圖時前6天某時

		告證4-2
P21

		姓名

		同上



		48.

		


		有沒有女工讀，會去干涉已婚男店長的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22

		


		跟蹤騷擾防制法
誹謗罪



		49.

		


		有沒有女工讀，會去干涉已婚男店長的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23

		


		跟蹤騷擾防制法
誹謗罪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4147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昶騰







上列被告因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調院偵字第497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昶騰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犯罪事實補充：㈠以此方式反覆、持續「觀察」、嘲弄、干擾而進行騷擾A女；㈡且足生損害於Ａ女；㈢附表編號23「被告發文時間」欄補充「截圖時前23小時」，附表編號27、29「被告發文內容」欄均更正為「某校要認識A女」，附表編號40「被告發文內容」欄更正為「可以找某校A女打」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李昶騰就附表編號1至49所為，均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2項、第1項第1、3、4款，而犯同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就附表編號1至9、11至12、14至19、22、24、26至47所為，均違反個人資料保護法第19條第1項、第20條第1項，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㈡被告所為上開跟蹤騷擾行為，係基於同一犯意，本質上具有反覆、延續性行為之特徵，屬集合犯，為包括一罪，應以一罪論以跟蹤騷擾罪。

　㈢被告數次發文，公開揭露告訴人A女之個人資料，所為上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為之，且出於同一犯意，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以一罪論以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㈣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以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

　㈤爰審酌被告不思理性面對感情問題，因迷戀甲男而對其受僱人即告訴人，萌生醋意而為本案犯行，跟蹤騷擾告訴人且任意公開揭露告訴人個人資料，使告訴人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告訴人日常生活，且足生損害於告訴人，所為不該；惟念其前無刑事案件紀錄，素行良好，且坦承犯行，但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害；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造成危害之程度；暨其於警詢中自述大學畢業、無業、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見偵卷第3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敏玲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俊廷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調院偵字第4971號

　　被　　　告　李昶騰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李昶騰自民國113年9月初起至114年5月止，因迷戀在桃園市○○區○○路○號○○手搖杯飲料店（店名與店址均詳卷）負責人兼店長洪○○（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男)，進而對於適時任職於該店之張○○（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萌生醋意，明知個人姓名、教育、職業、聯絡方式等屬於得以直接識別該人之個人資料，非公務機關對於其利用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詎其竟意圖損害A女之利益，基於跟蹤騷擾、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於如附表所示時間，在臺中市○○區○○路00○0號3樓居所連線至網際網路，接續在社群網站平臺Threads上，以如附表所示之帳號000000_000000、000000000，發布如附表所示之訊息等內容，公布A女姓名、就讀○○大學（詳卷，該校簡稱或全稱下均稱某大學）、IG帳號tXXXX_1XXX(詳卷，下稱t帳號)、以此方式反覆、持續嘲弄、干擾而進行騷擾A女，嗣A女於113年9月、114年5月在臺北市文山區住處上網瀏覽時得知有前開訊息存在，致A女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幾經查訪後循線於114年6月23日始悉為李昶騰所為。

二、案經A女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一）被告李昶騰於警詢中之供述與本署偵查中之自白，（二）告訴人A女於警詢中與本署偵查中之指訴，（三）被告以帳號000000000、000000_000000發布如附表所示之訊息、照片之網頁截圖資料1份、被告使用之IG帳號000000_00000.00.00頁面截圖、被告與甲男之妻之即時通訊軟體Line對話截圖、告訴人與甲男之妻於114年6月23日之Line對話截圖、被告於Threads上以帳號000000_000000發布之其所拍攝之告訴人在店內之照片、告訴人提供之在Threads上以帳號000000_000000、000000000發文之錄影光碟等附卷可稽，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予認定。

二、核被告於附表1至49所為，均係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2項、第1項第1、3、4款，而犯同法第18條第1項之實施跟蹤騷擾罪嫌，被告於附表1至9、11至12、14至19、22、24、26至47所為，亦係違反個人資料保護法第19條第1項、第20條第1項、第41條非公務機關違法利用個人資料罪嫌。被告前揭先後多次行為，係於密切接近之時間、地點，接續進行未間斷，並侵害同一法益，則各行為之獨立性極為薄弱，且其主觀上所認識者亦係基於單一犯意所為之接續舉動，依一般社會健全觀念，應視為數個舉動之接續施行，合為包括之一行為予以評價為當，請論以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被告以一行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

三、至告訴意旨另就附表編號24認被告另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及認附表編號第10、20、21、23至25、48至49另涉犯同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嫌，然被告於偵查中堅決否認涉有妨害名譽罪嫌，辯稱：「在飲料店亂搞」是指告訴人在店面剪指甲，「干涉已婚男店長」是指伊跟店長講話時告訴人在插嘴，「把自己當老闆娘在店裡想怎樣就怎樣」是指告訴人沒有發試吃給伊及在店內剪指甲的事，告訴人在店內剪指甲這件事是告訴人自己在Threads上發文的等語。經查，告訴人於偵查中陳稱：當時伊同事在洗器具時指甲遭撞斷，因此幫她修剪，當時店面已經關燈一半要打烊了等語，且有告訴人幫同事於飲料店內修剪指甲之照片（參告證4-1第18頁）附卷可稽，足認被告前開發文係根據自身感受，或過於嚴厲苛求，然其係出於前開跟蹤騷擾告訴人之犯意為之，難認被告係另有公然侮辱或誹謗之犯意，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則與前開之犯罪事實間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應為聲請簡易判決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檢　察　官　李蕙如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4　　日

　　　　　　　　　　　　　　　書　記　官　連偉傑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 6 條第 1 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四、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五、經當事人同意。

六、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七、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但當事人對該資料之禁止處理或利用，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不在此限。

八、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蒐集或處理者知悉或經當事人通知依前項第 7 款但書規定禁止對該資料之處理或利用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 6 條第 1 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 6條第 1 項、第 15 條、第 16 條、第 19 條、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 21 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

本法所稱跟蹤騷擾行為，指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下列行為之一，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

一、監視、觀察、跟蹤或知悉特定人行蹤。

二、以盯梢、守候、尾隨或其他類似方式接近特定人之住所、居所、學校、工作場所、經常出入或活動之場所。

三、對特定人為警告、威脅、嘲弄、辱罵、歧視、仇恨、貶抑或其他相類之言語或動作。

四、以電話、傳真、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設備，對特定人進行干擾。

五、對特定人要求約會、聯絡或為其他追求行為。

六、對特定人寄送、留置、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

七、向特定人告知或出示有害其名譽之訊息或物品。

八、濫用特定人資料或未經其同意，訂購貨品或服務。

對特定人之配偶、直系血親、同居親屬或與特定人社會生活關係密切之人，以前項之方法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無關之各款行為之一，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亦為本法所稱跟蹤騷擾行為。

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

實行跟蹤騷擾行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金。

攜帶凶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前項之罪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罰金。

第 1 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檢察官偵查第 1 項之罪及司法警察官因調查犯罪情形、蒐集證據，認有調取通信紀錄及通訊使用者資料之必要時，不受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1 條之 1 第 1 項所定最重本刑 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限制。

（書記官製作部分聲略）

附表：

編號 被告回覆之他人發文內容 被告發文內容 被告發文時間  證據出處 留言內容中之告訴人個人資料 告訴人指訴罪名 被告以帳號000000_000000發文，以下截圖時係指114年6月11日下午9時39分許       1. 不詳 找A女阿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1 姓名 跟蹤騷擾防制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2. 有沒有飲料店好朋友可以支援貼紙的 找A女她最會在飲料店剪指甲搞東搞西 截圖時2天前某時 告證4-1 P1  姓名 同上 3. 不詳 問A女這個他最會了 不詳 告證4-1 P2 姓名 同上 4. 徵求員林好喝的冬瓜茶 自從麻古的冬瓜茶停賣之後 我失落了很久...還是有麻古員工願意告知配方 找A女阿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2 姓名 同上 5. 來來給各位c 294杯鮮桔果茶 294片奶酥厚片 改天還再一筆294杯鮮檸香柚茶還沒出貼紙 問A女這個他最會了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3 姓名 同上 6. 不詳 沒看過工讀生在抱怨杯數太多 (截圖揭露告訴人t帳號之發文)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4、5 告訴人IG t帳號 同上 7. 好奇問一下!! 就想問~你如果在飲料店門口拿到飲料，然後就不小心掉地上，你會要求店員重做一杯給你嗎? A女會，而且還會幫你修指甲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6 姓名 同上 8. 快!有什麼好喝的手搖　通通都給我底下留言 我去買  問A女，她最會了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7 姓名 同上 9. 有人在脆上問說　去飲料店買飲料，剛拿到手不小心弄倒 可以叫店員重做1杯給他嗎？這個問題真的超87，難不成你會買便當　不小心弄倒叫店家送你一個新的嗎 …你可以問看看某校A女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8 姓名、教育 同上 10. 不詳 會在店裡搞東搞西的還會干涉已婚人夫講話的 截圖時前15小時 告證4-1 P9  跟蹤騷擾防制法 誹謗罪 11. 同事說大茗杯子曬太陽會變色 立刻拿去曬 平常沒在喝飲料的我 明確感受到飲 料店的進化！ 那可以感受一下A女的指甲服務嗎 截圖時前16小時 告證4-1 P9、10 姓名 跟蹤騷擾防制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12. (正在回覆000000_000000) 她誰  很紅啊在某校很紅的一個人 截圖時1天前某時 告證4-1 P10 姓名、教育 跟蹤騷擾防制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13. (正在回覆000000_000000) 等等 她應該是我要知道的人物嗎？ 是的 截圖時前15小時 告證4-1 P11  跟蹤騷擾防制法 14. 我朋友說這會紅 找A女會更紅 不詳 告證4-1 P12 姓名 跟蹤騷擾防制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15. 你知道什麼水最好玩嗎 妹子的水 問A女阿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1 P13 姓名 同上 16. 你們知道什麼飲料最好玩嗎 喝剩的飲料 喝A女搖的好玩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1 P13 姓名、職業 同上 17. 不詳 (tag 某大學) A女，王○ ○（詳卷 ），你們要不要出來道歉，為何要在做飲料的櫃檯剪指甲，你們店沒跟你們說要衛生嗎 截圖時前6小時 告證4-1 P13 姓名、教育、職業 同上 18. 我才覺得我運氣不好 如果我先點的，我點比較多杯，店員就會先給後面只點一杯的客人　但換我前面的客人點比較多的時候，都要等他拿到飲料走了才會給我只點一杯的 可以問A女怎麼站櫃檯的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1 P14 姓名 同上 19. 問：台灣哪邊可以買得到$ 800元的奶茶 ？ 問A女阿 截圖時前4小時 告證4-1 P15 姓名 同上 20. i人在買東西的時候其實不喜歡店員來搭話 還有店員會干涉已婚男店長講話的阿 截圖時前4小時 告證4-1 P16  跟蹤騷擾防制法 誹謗罪 21. 不詳 都可以剪指甲了 上班想怎樣就怎樣啊，把自己當老闆娘阿 (截圖自告訴人發文照片) 截圖時前4小時 告證4-1 P17  跟蹤騷擾防制法 誹謗罪 22. 我去買的飲料店也都沒戴手套口罩 但剪指甲真的誇張 自己看阿 (截圖揭露告訴人t帳號之發文、含告訴人臉部工作照片) 截圖時前1小時 告證4-1 P18、告證2 職業、告訴人IGt帳號 跟蹤騷擾防制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被告以帳號000000_000000000000000發文，以下截圖時係指114年6月21日下午9時10分許       23. 某校○小姐是誰 超紅的阿工讀生把自己當老闆娘在店裡想怎樣就怎樣  告證4-2 P6  跟蹤騷擾防制法 誹謗罪 24.  看起來就是是爸媽沒教 ，才讓那位○小姐在某校飲料店亂搞… 截圖時前2天某時 告證4-2 P7 教育、職業 跟蹤騷擾防制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公然侮辱罪 誹謗罪  25.  一樣都姓○的，人家都出來示範了 ，妳要不要出來示範一下......怎樣干涉已婚男店長的 截圖時前4天某時 告證4-2 P8  跟蹤騷擾防制法 誹謗罪 被告以帳號000000000發文，以下截圖時係指113年9月2日下午8時51分許       26. 不詳 找A女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2 P1 姓名 跟蹤騷擾防制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27. 現在整個(飲料圖示)都是某校的是怎樣 原地下道欸 某校要認識找A女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2 P1 姓名、教育 同上 28. 我朋友說脆上都是某校，那我來看看是不是真的有神奇流量… 中原就是要認識A女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2 P2 姓名、教育 同上 29. 全世界都是某校新生的感覺 某校要認識找A女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2 P3 姓名、教育 同上 30. 不詳 你認識A女嗎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2 P3 姓名、教育 同上 31. 一整個脆都是某校 但我好想逃回家 我快瘋了 某校要認識找A女唷 截圖時前5小時 告證4-2 P4 姓名、教育 同上 32. 對，○○（詳卷）是一個非常繁華的地方，而某校是○○裡面，繁華之一的，夜市，也是一個區域，它是我們○○最繁華的地段之一，所以一定要推薦大家來某校某校某校○○人 可以順便找中原A女唷 截圖時前8小時 告證4-2 P4 姓名、教育 同上 33. 正式成為某校人 有夠焦慮 想哭 可以認識A女了 截圖時前11小時 告證4-2 P5 姓名、教育 同上 34. 明天某校新訓 希望我交得到 朋友...... A女等你去認識 截圖時前13小時 告證4-2 P9 姓名、教育 同上 35. ○○（詳卷）這間學渣能讀嗎 (檢附某校資料) 問A女阿 截圖時前3天某時 告證4-2 P10 姓名、教育 同上 36. 有沒有○○的朋友、可以認識一下、互相交流...... 問A女阿 截圖時前4天某時 告證4-2 （1） P11-1 姓名 同上 37. 我想陌生訊息爆 密我唉居啊 你也可以密A女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12、13 姓名 同上 38. 愛而不得好痛 這個問A女應該很懂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13 姓名 同上 39. 桃園八德除毛師上班日常 教一下A女啊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1）P14-1 告證4-2 P15   姓名 同上 40. 不詳 可以找A女打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15 姓名 同上 41. 真的要碎掉了 好難過好難過好難過誰能陪陪我 找A女陪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15 姓名 同上 42. 在沒有男生要喜歡我 我要去喜歡女生了 可以喜歡A女唷，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16 姓名 同上 43. (正在回覆@0000000000) 影音譯文：A女是誰啊 是哪個藝人嗎 我真的不認識A女ㄟ 你可以問A女唷 他在某校飲料店很紅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17、18 告證4(2)00:00:23-00:00:29 姓名、教育、職業 同上 44. 本身是一個沒辦法抗拒舔耳朵 乾==到底誰可以免疫舔耳朵啊？超難!這真的會超濕。 你可以問A女唷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19、20 姓名 同上 45. 不詳 找某校A女啊 截圖時前6天某時 告證4-2 P20 姓名、教育 同上 46. 想問脆友有在哪些特別的地方打過ㄆ 我先來 公園的公共廁所 問A女 截圖時前6天某時 告證4-2 P20 姓名 同上 47. 月底了 但身上只剩2000 要等到下個月10號才領薪水 你們都如何過 生活？流量密碼 問A女 截圖時前6天某時 告證4-2 P21 姓名 同上 48.  有沒有女工讀，會去干涉已婚男店長的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22  跟蹤騷擾防制法 誹謗罪 49.  有沒有女工讀，會去干涉已婚男店長的 截圖時前5天某時 告證4-2 P23  跟蹤騷擾防制法 誹謗罪        





